苏教院教〔2012〕40号
关于做好2012年度教学工作总结和2013年度教学工作计划制订工作的通知

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，教务处：

为系统总结2012年度教学工作，科学规划2013年度教学工作，兹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2012年度教学工作总结

（一）责任单位

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负责总结本单位2012年度教学工作，教务处负责总结2012年度全校教学工作。

（二）总结内容

1．常规教学运行与管理；

2．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；

3．教学质量工程建设；

4．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；

5．实验、实训室建设；

6．教学队伍建设；

7．教学质量水平提升情况；

8．改制迎评工作。

（三）总结要求

总结成绩，提炼成功经验；彰显亮点，凝练办学特色；查找问题，提出解决办法。

（四）完成时间

请于2013年1月11日之前将2012年度教学工作总结纸质稿１份提交教务处教研科，同时将电子稿发送至教务处教研科电子邮箱：jyk8143@163.com。纸质稿须经本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负责人审核并盖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印章。

（五）201２年教学工作总结会议

拟于2013年1月中旬（具体时间待定）召开教学工作总结交流暨研讨会。参加人员：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院长（主任）、副院长（副主任）和院长（主任）助理。

请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院长（主任）就2012年教学工作总结做专题发言。
二、关于2013年度教学工作计划的制订

（一）责任单位

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负责制订本单位2013年度教学工作计划；教务处负责制订全校2013年度教学工作计划。

（二）计划内容

1．指导思想；

2．基本思路；

3．重点工作（学科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特别是教师教育课程建设、教学团队建设、教学改革与研究的推进、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、进一步提升教学管理水平等）；

4．主要举措。

（三）制订要求

1．教务处和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要以普通本科院校的发展要求，系统思考和筹划2013年度各项教学工作。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、合理的工作思路、突出的工作重点和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。

2．教务处要组织对学校和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2013年度教学工作计划进行论证，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修订完善学校和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2013年度教学工作计划。

（四）完成时间

1．请于2013年1月11日之前将2013年度教学工作计划草案提交教务处教研科，同时将电子稿发送至教务处教研科电子邮箱：jyk8143@163.com。纸质稿经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负责人审核并加盖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印章。

２．2013年２月底之前完成学校和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教学工作计划的论证、修订和发布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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